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重訴字第62號

原      告  台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賴炳宏  

訴訟代理人  楊譜諺律師

複代理人    鄭健宏律師

            李佳叡律師

被      告  龍業百起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煥平  

被      告  加得科技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吳忠衛  

上  1   人

訴訟代理人  劉家榮律師

複代理人    陳富絹律師

被告共同

訴訟代理人  梁凱富律師

            王俞倫律師

上開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2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加得科技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肆佰捌拾參萬元，及自

民國一一０年二月二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

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加得科技有限公司負擔十分之三，餘由原告負

擔。

本判決第一項原告以新臺幣壹佰陸拾壹萬元為被告加得科技有限

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加得科技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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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佰捌拾參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

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

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

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

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分別定有明

文。查本件被告加得科技有限公司（下稱加得公司）之法定

代理人原為鄭蒲，嗣於訴訟程序中變更為吳忠衛，業據原告

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二第79頁），核無不合，應予

准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者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者、因情事變更而以他項聲明代最初之聲明

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4款定有明

文。本件原告原請求：㈠被告龍業百起有限公司（下稱龍業

百起公司）應將門牌號碼高雄市路○區○○○路000號房屋

（下稱系爭房屋）面積3分之2遷讓返還原告。㈡龍業百起公

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785,000 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民

國110 年1 月1 日起至騰空遷讓交還前項房屋之日止，按月

給付原告472,500 元。㈢加得公司應將系爭房屋面積3 分之

1 遷讓返還原告。㈣加得公司應給付原告1,680,000 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並自110 年1 月1 日起至騰空遷讓交還第一項房屋之日

止，按月給付原告210,000 元。嗣於訴訟進行中，因原告與

其出租人就系爭房屋之租約已終止，是原告多次變更、追

加、縮減聲明後，其聲明更改為：㈠龍業百起公司應給付原

告10,867,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加得公司應給付原告4,830,000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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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之利息。經核原告嗣後變更聲明之訴，與其原訴所主張之

基礎事實同一，且係因原告起訴後之客觀情形顯然變更，原

告以上開聲明代替原先之聲明，核與上開規定相符，自應准

許。

三、原告主張：

　㈠訴外人吳錠樺原係原告之董事長，並為龍業百起公司、加得

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訴外人吳幸忠為吳錠樺之胞弟，為原告

之前副董事長；龍業百起公司法定代理人林煥平、加得公司

法定代理人吳忠衛均為原告之前員工，加得公司前法定代理

人鄭蒲為原告前副總經理。茲因原告之單一法人股東日本株

式会社カナイ（中文社名：日商金井株式會社）於109 年4

月29日解任吳錠樺董事職務改選董事長，然吳錠樺拒不交出

原告包括印鑑章、銀行存摺暨印章及部分契約正本等重要資

料，經原告提出訴訟勝訴後始取回。系爭房屋係原告向信雄

興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信雄公司）承租，並轉租廠房面積

3 分之1 予加得公司，剩餘廠房面積3 分之2係作為辦公

室、加工廠房及倉儲使用。詎於109 年5 月2 日14時許，吳

幸忠帶自稱係龍業百起公司人員之不明人士擅自闖入系爭房

屋，要求在場之原告員工悉數離開不得進入，經員工報警處

理，龍業百起公司宣稱已與原告簽約而為系爭房屋之承租

人，租期自109 年5 月4 日起至114 年4 月30日止計5 年，

然其提出之租約係偽造。龍業百起公司自109 年5 月2 日起

即占有使用系爭房屋迄今，自應給付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

得利，以每月租金450,000元、含稅金額472,500 元計算，

龍業百起公司自109 年5 月2 日起至111 年3月29日原告與

信雄公司終止租約為止，占有使用系爭房屋共23月，爰請求

龍業百起公司給付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0,867,500元

（計算式：472,500 元/ 月×23 個月）。龍業百起公司雖主

張已提存上開款項並經原告領取，但龍業百起公司在109年5

月2日將原告公司人員驅逐後侵占原告位於系爭房屋之庫

存，造成原告損失52,935,495元，目前原告對龍業百起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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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賠償之訴審理中，上開提存之金額係抵銷上開損失，原

告仍得向龍業百起公司請求上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㈡加得公司雖與原告間定有租約，惟被告加得公司僅得使用系

爭房屋面積3 分之1 之廠區，其餘廠區應由原告使用收益，

加得公司於109 年5 月2 日起即拒絕讓原告之員工進入系爭

房屋，原告於109 年5 月3 日已至系爭房屋門口張貼公告與

加得公司終止租約關係，並於109 年5 月4 日以存證信函發

函予加得公司重申終止租約之旨，足見原告與加得公司間已

無租賃關係存在。退步言之，縱加得公司與原告間仍有租約

存在，惟加得公司未依法、依約給付租金已逾8 個月，經催

告仍拒不給付，原告自得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作為終止租約

之意思表示，命加得公司於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算7 日

內限期給付租金，逾期未給付，原告自得以此為由，對加得

公司終止租約。既原告與加得公司間並無租賃關係存在，加

得公司自109 年5 月2 日起即占有使用系爭房屋迄今，自應

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以每月租金200,000 元、含稅

金額210,000 元計算，加得公司自109 年5 月2 日起至111

年3月29日止計23 個月占有使用系爭房屋，爰請求加得公司

給付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4,830,000元（計算式：21

0,000 元/ 月×23 個月＝4,830,000元）。為此，爰依上揭

法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龍業百起公司應給

付原告10,867,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加得公司應給付原告4,830,0

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四、被告之答辯：

　㈠龍業百起公司則以：龍業百起公司係合法向原告承租系爭房

屋，並自109年5月起，每月提存472,500元租金，原告業已

領取109年5月至111年3月提存款項共10,867,500元，原告已

無從向龍業百起公司請求任何租金或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

利。龍業百起公司提存之原因事實為「提存人向受取權人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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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下列不動產，應給付租金，因受取權人遲延受領，依民法

第326條辦理提存。」，明確記載提存之原因及事實，原告

收受時，亦知悉龍業百起公司提存之原因及事實，自不生原

告選擇用於抵銷其他債務之問題。而原告辯稱對龍業百起公

司另有52,935,495元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一事，龍業百

起公司否認之，原告主張自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

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聲請

免為假執行。

　㈡加得公司則以：加得公司並未有未依約使用系爭房屋之情

事，其否認有阻止原告公司人員於109年5月2日進入系爭房

屋，原告主張於109年5月3日終止與加得公司之租約，要無

理由，不生終止租約之效果。另原告公司於109年4月委請加

得公司進行鏈帶螺絲加工，加得公司已經完工交貨予原告，

並開立發票予原告公司請款，原告自應給付加得公司加工貨

款6,671,422元，加得公司主張與原告之租金債權4,830,000

元相互抵銷，原告公司自無從向加得公司請求任何租金等

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

決，願供擔保，聲請免為假執行。

五、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吳錠樺原係原告公司之董事長；吳幸忠為吳錠樺之胞弟，為

原告公司之前副董事長；林煥平為原告公司之前員工兼任龍

業百起公司之負責人；鄭蒲為原告之前副總經理兼任加得公

司之前負責人，吳忠衛為原告之前員工及加得公司現負責

人。

　㈡原告之單一法人股東日本株式会社カナイ（按：中文社名：

日商金井株式會社）於109 年4 月29日解任吳錠樺董事職務

改選董事長。

　㈢原告於104 年起，其廠房即系爭房屋係向信雄公司承租，並

於承租系爭房屋後，原告轉租廠房面積3 分之1 予加得公

司，剩餘廠房面積3 分之2 係作為辦公室、加工廠房及倉儲

使用。於109 年5 月2 日14時許，吳幸忠帶不明人員，要求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五頁



在場之原告員工悉數離開不得進入，自該日起，原告即不再

占有使用系爭房屋。

　㈣原告向信雄公司承租系爭房屋之租金為每月65萬元，其租約

終止日為111 年3 月29日，租約終止前之租金，原告已給付

予信雄公司，且此部分事實業經本院111 年重訴字第160 號

確定判決認定在案。

　㈤龍業百起公司自109 年5 月1 日起占用系爭房屋3 分之2 面

積，其受有利益相當於每月472,500元，龍業百起公司已提

存之金額，業經原告領取10,867,500元（依每月472,500元

計算，共計23個月）。

　㈥加得公司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3 分之1 面積之租金含稅為21

0,000元，自109 年5 月1 日起即未再給付原告，之前之租

金已給付，自109 年5 月2 日起至111 年3 月29日止，共計

23個月，計4,830,000 元之租金或占有利益尚未給付原告。

六、本件之爭點為：

　㈠龍業百起公司主張自109 年5 月2 日至111年3 月29日間就

系爭房屋應向原告返還之占有利益已經清償完畢，有無理

由？原告主張領取之提存金額係抵銷原告另向龍業百起公司

主張之52,935,495 元損害賠償請求權，此部分債權尚未清

償，有無理由？原告是否得再向龍業百起公司主張此期間占

有利益之返還？

　㈡原告主張對加得公司之租約已終止？有無理由？自何時起終

止？

　㈢加得公司主張原告尚有6,671,422元之加工款債權未給付，

有無理由？其主張以此抵銷就系爭房屋之占有利益或租金，

是否有據？原告是否尚得向加得公司請求若干租金或占有利

益？其金額若干？

七、本件得心證之理由：

　㈠龍業百起公司部分：

　⒈關於原告主張：其向信雄公司所承租之系爭房屋，自109年5

月2日即為龍業百起公司所占用，其自該日起即無法進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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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房屋，而龍業百起公司占用系爭房屋3分之2面積，其每月

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472,500元，而原告與信雄公司之租約

於111年3月29日終止等情，為龍業百起公司所不爭執，兩造

雖對龍業百起公司占用期間係基於合法之租賃契約或無權占

用一節有所爭執，惟龍業百起公司應給付原告自109年5月2

日至111年3月29日間之占有利益，其利益應以每月472,500

元計算，故龍業百起公司應給付原告之金額為10,867,500元

（472,500×23＝10,872,500），而龍業百起公司就上開金額

業已提存，而原告亦已領取完畢一事，為兩造所不爭執，是

龍業百起公司無論係基於租賃契約，或係因無權占有應返還

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其就此段期間之占有利益，對原告

應付之給付義務，均已清償完畢，原告不得再向龍業百起公

司請求。

　⒉按對於一人負擔數宗債務而其給付之種類相同者，如清償人

所提出之給付，不足清償全部債額時，由清償人於清償時，

指定其應抵充之債務，民法第321 條定有明文；又按消費借

貸之借用人主張借款業已清償，而貸與人主張借用人此項清

償之款項，係屬另筆債務，並非系爭借款時，依舉證責任分

配之原則，應由貸與人就另筆債務之存在負舉證責任，最高

法院73年台上字第2383號著有判決。原告雖陳稱：其對於龍

業百起公司尚有52,935,495元之侵占庫存之損害賠償債權，

其領取上開提存款，係為抵銷上開請求，並非領取相當於租

金之不當得利等語，惟縱使龍業百起公司對原告負有多筆債

務，其給付之種類相同，依前開條文，龍業百起公司既為清

償人，自得於清償時，指定其應抵充之債務，其提存書上記

載：「提存人向受取權人承租下列不動產，應給付○年○月

○日至○年○月○日租金，因受取權人遲延受領，依民法第

326條辦理提存。房屋坐落：高雄市路○區○○○路000號」

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19-165頁），是龍業百起公司已指定

該筆提存款項係優先抵充其占有系爭房屋之利益，原告自不

能主張其抵充者係他筆債務；又龍業百起公司既主張對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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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債務已清償，則原告若辯稱該筆款項所清償者乃其他債

權，依上開舉證分配原則，原告就他筆債權亦負有舉證責

任，惟該損害賠償債權為龍業百起公司所否認（見本院卷四

第431頁），其目前仍在本院另案審理中，故該損害賠償債

權之存在，尚待證明，是原告主張龍業百起公司係清償該筆

損害賠償債權云云，亦屬無據，要非可採。

　㈡加得公司部分：

　⒈加得公司與原告間存有系爭房屋3分之1面積之租賃契約，每

月租金210,000元（含稅）一事，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租

賃契約書在卷可參（見審重訴卷第49、50頁），原告雖主

張：加得公司於109年5月2日拒絕讓原告員工進入系爭房

屋，原告已於109年5月3日在系爭門口張貼公告終止與加得

公司之租約關係等語，惟加得公司否認有阻止原告進入系爭

房屋之情事。參諸原告所主張當日阻止原告公司進入系爭房

屋之人，係「吳幸忠帶自稱龍業百起公司人員之不明人士」

（見本院卷一第385頁），而吳幸忠為吳錠樺之胞弟，為原

告之前副董事長，僅得認此事與龍業百起公司有關，並未見

其與加得公司之關係，原告雖主張吳錠樺實際上得控制加得

公司，對其具有實質影響力，惟其並未證明本件吳幸忠之行

為係加得公司之人員或經加得公司授權之人為之，是其主張

依民法第438條第2項終止與加得公司間之租約，尚難認為有

據。

　⒉按承租人租金支付有遲延者，出租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承

租人支付租金，如承租人於其期限內不為支付，出租人得終

止契約。租賃物為房屋者，遲付租金之總額，非達2個月之

租額，不得依前項之規定，終止契約，民法第440 條第1、2

項前段定有明文。參諸加得公司自109年5月起即未再給付原

告租金一事，為加得公司所不爭執，而加得公司主張對原告

有6,671,422元之加工款債權，並主張以此債權抵銷租金，

故拒絕給付租金一事，有加得公司109年8月10日存證信函在

卷可參（見審重訴卷第77、79頁），惟原告否認有上開加工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八頁



款債權存在，加得公司又未能舉證證明上開加工款債權存在

（詳後述），是加得公司至原告起訴時，遲延給付租金業已

達2個月以上之租額，原告主張以起訴狀限期加得公司7日內

給付，逾期未給付租金，原告公司以此起訴狀對加得公司終

止租約，即屬有據，是加得公司拒絕給付租金，兩造之租約

於加得公司110年2月19日收受起訴狀繕本翌日起7日即110年

2月27日終止（見審重訴卷第113頁）。

　⒊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加得公司主張對原告有

加工款債權，並執之與原告之租金債權相互抵銷，自應由加

得公司就加工款債權存在一事負舉證責任。經查：

　⑴加得公司雖陳稱：原告對其有109年4月之加工款債權6,671,

422元尚未給付等語，並提出發票及銷貨單資為證明（見本

院卷一第183-315頁），惟原告主張：上開銷貨單係加得公

司自行製作，要無從證明其已交貨，而發票係吳錠樺拒絕交

出原告公司印章期間所收取並進行申報作業，事後要折讓需

要兩造蓋章，故原告無法單方作業撤銷，此亦不能證明加得

公司有交貨之事實等語。參諸原告公司在109年4月29日解任

吳錠樺職務並改選董事長後，吳錠樺拒不交出印鑑章、存摺

等重要資料，經原告提出返還印章之訴，經本院109年度訴

字第743號於110年2月26日判決吳錠樺應交出印章，並經臺

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於110年9月1日以110年度上字第128號

駁回上訴後確定一節，有上開判決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

第371-377頁），是原告上開主張，並非無據，況解任吳錠

樺職務不久，旋即發生109年5月2日龍業百起公司人員阻止

原告公司員工進入系爭房屋之事件，原告主張其存放在系爭

房屋之存貨，均因此無從接近及使用，加得公司主張之加工

款債權訂貨期間恰於109年4月，此段時間正值兩造公司發生

系爭房屋使用權限爭執及經營權交接紛亂之際，加得公司是

否有遵循通常定貨流程並確實交貨，即屬有疑，其自應對於

已確實交貨予原告一事負舉證之責，而不能以其自行製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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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書或原告先前定貨之資料，即認其已盡交付貨物之責。

　⑵參諸兩造之交貨地點，原告自110年8月17日言詞辯論期日

起，即稱：上開鏈帶螺絲加工半成品，係由原告於永安廠將

半成品運到路竹廠（即系爭房屋所在處）交由加得公司加工

後，同在系爭房屋之加得公司，於該處將成品交付給原告公

司廠房，由原告公司辦理出口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86

頁），其自始均主張交貨地點為路竹廠，而加得公司於訴訟

歷程中均未見否認上情，惟於113年4月19日始首次辯稱：此

批貨物係原告於109年3月搬遷至永安廠後交付，故已交付至

永安廠云云（見本院卷二第418頁），此經原告否認稱：我

們倉庫從頭到尾都在路竹廠，而沒有搬到永安廠，永安廠根

本沒有倉庫可放得下這些貨物等語。此經證人即原告路竹廠

廠長陳浩鳴到庭證稱：加得公司每天成品生產完成後，產生

銷貨單，拿給原告公司採購登打，表示貨已經完成進入原告

公司倉庫，加得公司生管就會將銷貨單交給加得公司會計，

打請款單開發票向原告公司請款，但貨是每天完成後放在固

定位置，由原告公司人員拉進原告公司倉庫裡面，沒有人特

別去點收，但每月月底會由倉庫盤點，109年4月，加得公司

生產的貨品一樣在路竹廠交給原告公司，沒有改到永安廠

過，因為109年4月29、30日發生爭議事情，原告公司無法進

場，我就沒有看到他們有盤點，盤點時會有盤點表，原告公

司要蓋章等語（見本院卷四第412頁），參諸陳浩鳴原為原

告公司員工，發生109年5月2日爭議事件後，其即轉至龍業

百起公司工作，是其身為原告、龍業百起公司之員工，即無

偏頗任何一方之必要，其證詞即堪採信。而由上開證人之證

詞，足見加得公司主張：原告公司在109年3月就把倉庫搬遷

到永安廠，其已將貨品交付至原告公司永安廠云云，要屬虛

妄，原告公司之倉庫至109年5月2日發生衝突前均位於路竹

廠，是加得公司自無將貨品交付至永安廠之可能，其主張已

交貨完畢，要屬不能採信。

　⑶又依上開證人證詞，原告公司因與加得公司同位於系爭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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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交貨，故未每天盤點，而係每月月底盤點，並於盤點

後由原告交付盤點表及蓋章，以資證明貨品已完全交付，而

銷貨單及發票均只是紙上作業，並不能證明貨品已完全進入

原告公司倉庫，數量及品項均正確，故加得公司僅能提出銷

貨單及發票，不能提出109年4月貨品之盤點表，即難認已盡

舉證責任。而於109年5月2日發生吳幸忠帶人阻止原告公司

進入系爭房屋之情事，依證人之證詞，堪認就109年4月之訂

貨，原告公司無法盤點加得公司是否確實出貨，而加得公司

持續在系爭房屋內辦公，其公司股東結構與龍業百起公司高

度重疊，是加得公司之人員得接觸系爭房屋之倉庫而原告公

司之人員則否，目前該倉庫內之庫存是否同於109年5月2日

之狀況，亦屬有疑，加得公司亦未就此提出相關證明，故加

得公司對於已交貨予原告公司一事，即屬不能證明，自無從

向原告公司請求給付6,671,422元之加工貨款。

　⒋綜上，加得公司主張抵銷之加工貨款債權既不能證明其存

在，其與原告公司間之租賃契約亦因未給付租金而終止，原

告依兩造租約向加得公司主張109年5月2日至110年2月27日

之租金，及110年2月28日至111年3月29日相當於租金之不當

得利，兩造不爭執以每月210,000元計算，共23月，計4,83

0,000元（210,000×23＝4,830,000），即有理由，應予准

許。

八、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龍業百起公司給

付10,867,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5％計算之利息，因龍業百起公司業已清償，其主張即無

理由，應予駁回；惟其另依租賃契約及民法第179條規定，

請求加得公司給付4,83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

10年2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

九、原告就其對加得公司勝訴部分，因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宣告

准、免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

許之。而對龍業百起公司敗訴部分，因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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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應併予駁回。

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

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敘。

十一、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4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張琬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4　　日

　　　　　　　　　　　　　　　書記官 簡鴻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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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重訴字第62號
原      告  台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炳宏  
訴訟代理人  楊譜諺律師
複代理人    鄭健宏律師
            李佳叡律師
被      告  龍業百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煥平  
被      告  加得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忠衛  
上  1   人
訴訟代理人  劉家榮律師
複代理人    陳富絹律師
被告共同
訴訟代理人  梁凱富律師
            王俞倫律師
上開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加得科技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肆佰捌拾參萬元，及自民國一一０年二月二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加得科技有限公司負擔十分之三，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原告以新臺幣壹佰陸拾壹萬元為被告加得科技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加得科技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肆佰捌拾參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加得科技有限公司（下稱加得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鄭蒲，嗣於訴訟程序中變更為吳忠衛，業據原告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二第79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者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因情事變更而以他項聲明代最初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4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請求：㈠被告龍業百起有限公司（下稱龍業百起公司）應將門牌號碼高雄市路○區○○○路0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面積3分之2遷讓返還原告。㈡龍業百起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785,000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民國110 年1 月1 日起至騰空遷讓交還前項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472,500 元。㈢加得公司應將系爭房屋面積3 分之1 遷讓返還原告。㈣加得公司應給付原告1,680,000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110 年1 月1 日起至騰空遷讓交還第一項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210,000 元。嗣於訴訟進行中，因原告與其出租人就系爭房屋之租約已終止，是原告多次變更、追加、縮減聲明後，其聲明更改為：㈠龍業百起公司應給付原告10,867,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加得公司應給付原告4,83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經核原告嗣後變更聲明之訴，與其原訴所主張之基礎事實同一，且係因原告起訴後之客觀情形顯然變更，原告以上開聲明代替原先之聲明，核與上開規定相符，自應准許。
三、原告主張：
　㈠訴外人吳錠樺原係原告之董事長，並為龍業百起公司、加得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訴外人吳幸忠為吳錠樺之胞弟，為原告之前副董事長；龍業百起公司法定代理人林煥平、加得公司法定代理人吳忠衛均為原告之前員工，加得公司前法定代理人鄭蒲為原告前副總經理。茲因原告之單一法人股東日本株式会社カナイ（中文社名：日商金井株式會社）於109 年4 月29日解任吳錠樺董事職務改選董事長，然吳錠樺拒不交出原告包括印鑑章、銀行存摺暨印章及部分契約正本等重要資料，經原告提出訴訟勝訴後始取回。系爭房屋係原告向信雄興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信雄公司）承租，並轉租廠房面積3 分之1 予加得公司，剩餘廠房面積3 分之2係作為辦公室、加工廠房及倉儲使用。詎於109 年5 月2 日14時許，吳幸忠帶自稱係龍業百起公司人員之不明人士擅自闖入系爭房屋，要求在場之原告員工悉數離開不得進入，經員工報警處理，龍業百起公司宣稱已與原告簽約而為系爭房屋之承租人，租期自109 年5 月4 日起至114 年4 月30日止計5 年，然其提出之租約係偽造。龍業百起公司自109 年5 月2 日起即占有使用系爭房屋迄今，自應給付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以每月租金450,000元、含稅金額472,500 元計算，龍業百起公司自109 年5 月2 日起至111 年3月29日原告與信雄公司終止租約為止，占有使用系爭房屋共23月，爰請求龍業百起公司給付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0,867,500元（計算式：472,500 元/ 月×23 個月）。龍業百起公司雖主張已提存上開款項並經原告領取，但龍業百起公司在109年5月2日將原告公司人員驅逐後侵占原告位於系爭房屋之庫存，造成原告損失52,935,495元，目前原告對龍業百起提出損害賠償之訴審理中，上開提存之金額係抵銷上開損失，原告仍得向龍業百起公司請求上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㈡加得公司雖與原告間定有租約，惟被告加得公司僅得使用系爭房屋面積3 分之1 之廠區，其餘廠區應由原告使用收益，加得公司於109 年5 月2 日起即拒絕讓原告之員工進入系爭房屋，原告於109 年5 月3 日已至系爭房屋門口張貼公告與加得公司終止租約關係，並於109 年5 月4 日以存證信函發函予加得公司重申終止租約之旨，足見原告與加得公司間已無租賃關係存在。退步言之，縱加得公司與原告間仍有租約存在，惟加得公司未依法、依約給付租金已逾8 個月，經催告仍拒不給付，原告自得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作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命加得公司於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算7 日內限期給付租金，逾期未給付，原告自得以此為由，對加得公司終止租約。既原告與加得公司間並無租賃關係存在，加得公司自109 年5 月2 日起即占有使用系爭房屋迄今，自應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以每月租金200,000 元、含稅金額210,000 元計算，加得公司自109 年5 月2 日起至111 年3月29日止計23 個月占有使用系爭房屋，爰請求加得公司給付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4,830,000元（計算式：210,000 元/ 月×23 個月＝4,830,000元）。為此，爰依上揭法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龍業百起公司應給付原告10,867,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加得公司應給付原告4,83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四、被告之答辯：
　㈠龍業百起公司則以：龍業百起公司係合法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並自109年5月起，每月提存472,500元租金，原告業已領取109年5月至111年3月提存款項共10,867,500元，原告已無從向龍業百起公司請求任何租金或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龍業百起公司提存之原因事實為「提存人向受取權人承租下列不動產，應給付租金，因受取權人遲延受領，依民法第326條辦理提存。」，明確記載提存之原因及事實，原告收受時，亦知悉龍業百起公司提存之原因及事實，自不生原告選擇用於抵銷其他債務之問題。而原告辯稱對龍業百起公司另有52,935,495元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一事，龍業百起公司否認之，原告主張自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聲請免為假執行。
　㈡加得公司則以：加得公司並未有未依約使用系爭房屋之情事，其否認有阻止原告公司人員於109年5月2日進入系爭房屋，原告主張於109年5月3日終止與加得公司之租約，要無理由，不生終止租約之效果。另原告公司於109年4月委請加得公司進行鏈帶螺絲加工，加得公司已經完工交貨予原告，並開立發票予原告公司請款，原告自應給付加得公司加工貨款6,671,422元，加得公司主張與原告之租金債權4,830,000元相互抵銷，原告公司自無從向加得公司請求任何租金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聲請免為假執行。
五、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吳錠樺原係原告公司之董事長；吳幸忠為吳錠樺之胞弟，為原告公司之前副董事長；林煥平為原告公司之前員工兼任龍業百起公司之負責人；鄭蒲為原告之前副總經理兼任加得公司之前負責人，吳忠衛為原告之前員工及加得公司現負責人。
　㈡原告之單一法人股東日本株式会社カナイ（按：中文社名：日商金井株式會社）於109 年4 月29日解任吳錠樺董事職務改選董事長。
　㈢原告於104 年起，其廠房即系爭房屋係向信雄公司承租，並於承租系爭房屋後，原告轉租廠房面積3 分之1 予加得公司，剩餘廠房面積3 分之2 係作為辦公室、加工廠房及倉儲使用。於109 年5 月2 日14時許，吳幸忠帶不明人員，要求在場之原告員工悉數離開不得進入，自該日起，原告即不再占有使用系爭房屋。
　㈣原告向信雄公司承租系爭房屋之租金為每月65萬元，其租約終止日為111 年3 月29日，租約終止前之租金，原告已給付予信雄公司，且此部分事實業經本院111 年重訴字第160 號確定判決認定在案。
　㈤龍業百起公司自109 年5 月1 日起占用系爭房屋3 分之2 面積，其受有利益相當於每月472,500元，龍業百起公司已提存之金額，業經原告領取10,867,500元（依每月472,500元計算，共計23個月）。
　㈥加得公司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3 分之1 面積之租金含稅為210,000元，自109 年5 月1 日起即未再給付原告，之前之租金已給付，自109 年5 月2 日起至111 年3 月29日止，共計23個月，計4,830,000 元之租金或占有利益尚未給付原告。
六、本件之爭點為：
　㈠龍業百起公司主張自109 年5 月2 日至111年3 月29日間就系爭房屋應向原告返還之占有利益已經清償完畢，有無理由？原告主張領取之提存金額係抵銷原告另向龍業百起公司主張之52,935,495 元損害賠償請求權，此部分債權尚未清償，有無理由？原告是否得再向龍業百起公司主張此期間占有利益之返還？
　㈡原告主張對加得公司之租約已終止？有無理由？自何時起終止？
　㈢加得公司主張原告尚有6,671,422元之加工款債權未給付，有無理由？其主張以此抵銷就系爭房屋之占有利益或租金，是否有據？原告是否尚得向加得公司請求若干租金或占有利益？其金額若干？
七、本件得心證之理由：
　㈠龍業百起公司部分：
　⒈關於原告主張：其向信雄公司所承租之系爭房屋，自109年5月2日即為龍業百起公司所占用，其自該日起即無法進入系爭房屋，而龍業百起公司占用系爭房屋3分之2面積，其每月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472,500元，而原告與信雄公司之租約於111年3月29日終止等情，為龍業百起公司所不爭執，兩造雖對龍業百起公司占用期間係基於合法之租賃契約或無權占用一節有所爭執，惟龍業百起公司應給付原告自109年5月2日至111年3月29日間之占有利益，其利益應以每月472,500元計算，故龍業百起公司應給付原告之金額為10,867,500元（472,500×23＝10,872,500），而龍業百起公司就上開金額業已提存，而原告亦已領取完畢一事，為兩造所不爭執，是龍業百起公司無論係基於租賃契約，或係因無權占有應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其就此段期間之占有利益，對原告應付之給付義務，均已清償完畢，原告不得再向龍業百起公司請求。
　⒉按對於一人負擔數宗債務而其給付之種類相同者，如清償人所提出之給付，不足清償全部債額時，由清償人於清償時，指定其應抵充之債務，民法第321 條定有明文；又按消費借貸之借用人主張借款業已清償，而貸與人主張借用人此項清償之款項，係屬另筆債務，並非系爭借款時，依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應由貸與人就另筆債務之存在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2383號著有判決。原告雖陳稱：其對於龍業百起公司尚有52,935,495元之侵占庫存之損害賠償債權，其領取上開提存款，係為抵銷上開請求，並非領取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等語，惟縱使龍業百起公司對原告負有多筆債務，其給付之種類相同，依前開條文，龍業百起公司既為清償人，自得於清償時，指定其應抵充之債務，其提存書上記載：「提存人向受取權人承租下列不動產，應給付○年○月○日至○年○月○日租金，因受取權人遲延受領，依民法第326條辦理提存。房屋坐落：高雄市路○區○○○路000號」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19-165頁），是龍業百起公司已指定該筆提存款項係優先抵充其占有系爭房屋之利益，原告自不能主張其抵充者係他筆債務；又龍業百起公司既主張對原告之債務已清償，則原告若辯稱該筆款項所清償者乃其他債權，依上開舉證分配原則，原告就他筆債權亦負有舉證責任，惟該損害賠償債權為龍業百起公司所否認（見本院卷四第431頁），其目前仍在本院另案審理中，故該損害賠償債權之存在，尚待證明，是原告主張龍業百起公司係清償該筆損害賠償債權云云，亦屬無據，要非可採。
　㈡加得公司部分：
　⒈加得公司與原告間存有系爭房屋3分之1面積之租賃契約，每月租金210,000元（含稅）一事，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租賃契約書在卷可參（見審重訴卷第49、50頁），原告雖主張：加得公司於109年5月2日拒絕讓原告員工進入系爭房屋，原告已於109年5月3日在系爭門口張貼公告終止與加得公司之租約關係等語，惟加得公司否認有阻止原告進入系爭房屋之情事。參諸原告所主張當日阻止原告公司進入系爭房屋之人，係「吳幸忠帶自稱龍業百起公司人員之不明人士」（見本院卷一第385頁），而吳幸忠為吳錠樺之胞弟，為原告之前副董事長，僅得認此事與龍業百起公司有關，並未見其與加得公司之關係，原告雖主張吳錠樺實際上得控制加得公司，對其具有實質影響力，惟其並未證明本件吳幸忠之行為係加得公司之人員或經加得公司授權之人為之，是其主張依民法第438條第2項終止與加得公司間之租約，尚難認為有據。
　⒉按承租人租金支付有遲延者，出租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承租人支付租金，如承租人於其期限內不為支付，出租人得終止契約。租賃物為房屋者，遲付租金之總額，非達2個月之租額，不得依前項之規定，終止契約，民法第440 條第1、2項前段定有明文。參諸加得公司自109年5月起即未再給付原告租金一事，為加得公司所不爭執，而加得公司主張對原告有6,671,422元之加工款債權，並主張以此債權抵銷租金，故拒絕給付租金一事，有加得公司109年8月10日存證信函在卷可參（見審重訴卷第77、79頁），惟原告否認有上開加工款債權存在，加得公司又未能舉證證明上開加工款債權存在（詳後述），是加得公司至原告起訴時，遲延給付租金業已達2個月以上之租額，原告主張以起訴狀限期加得公司7日內給付，逾期未給付租金，原告公司以此起訴狀對加得公司終止租約，即屬有據，是加得公司拒絕給付租金，兩造之租約於加得公司110年2月19日收受起訴狀繕本翌日起7日即110年2月27日終止（見審重訴卷第113頁）。
　⒊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加得公司主張對原告有加工款債權，並執之與原告之租金債權相互抵銷，自應由加得公司就加工款債權存在一事負舉證責任。經查：
　⑴加得公司雖陳稱：原告對其有109年4月之加工款債權6,671,422元尚未給付等語，並提出發票及銷貨單資為證明（見本院卷一第183-315頁），惟原告主張：上開銷貨單係加得公司自行製作，要無從證明其已交貨，而發票係吳錠樺拒絕交出原告公司印章期間所收取並進行申報作業，事後要折讓需要兩造蓋章，故原告無法單方作業撤銷，此亦不能證明加得公司有交貨之事實等語。參諸原告公司在109年4月29日解任吳錠樺職務並改選董事長後，吳錠樺拒不交出印鑑章、存摺等重要資料，經原告提出返還印章之訴，經本院109年度訴字第743號於110年2月26日判決吳錠樺應交出印章，並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於110年9月1日以110年度上字第128號駁回上訴後確定一節，有上開判決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371-377頁），是原告上開主張，並非無據，況解任吳錠樺職務不久，旋即發生109年5月2日龍業百起公司人員阻止原告公司員工進入系爭房屋之事件，原告主張其存放在系爭房屋之存貨，均因此無從接近及使用，加得公司主張之加工款債權訂貨期間恰於109年4月，此段時間正值兩造公司發生系爭房屋使用權限爭執及經營權交接紛亂之際，加得公司是否有遵循通常定貨流程並確實交貨，即屬有疑，其自應對於已確實交貨予原告一事負舉證之責，而不能以其自行製作之文書或原告先前定貨之資料，即認其已盡交付貨物之責。
　⑵參諸兩造之交貨地點，原告自110年8月17日言詞辯論期日起，即稱：上開鏈帶螺絲加工半成品，係由原告於永安廠將半成品運到路竹廠（即系爭房屋所在處）交由加得公司加工後，同在系爭房屋之加得公司，於該處將成品交付給原告公司廠房，由原告公司辦理出口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86頁），其自始均主張交貨地點為路竹廠，而加得公司於訴訟歷程中均未見否認上情，惟於113年4月19日始首次辯稱：此批貨物係原告於109年3月搬遷至永安廠後交付，故已交付至永安廠云云（見本院卷二第418頁），此經原告否認稱：我們倉庫從頭到尾都在路竹廠，而沒有搬到永安廠，永安廠根本沒有倉庫可放得下這些貨物等語。此經證人即原告路竹廠廠長陳浩鳴到庭證稱：加得公司每天成品生產完成後，產生銷貨單，拿給原告公司採購登打，表示貨已經完成進入原告公司倉庫，加得公司生管就會將銷貨單交給加得公司會計，打請款單開發票向原告公司請款，但貨是每天完成後放在固定位置，由原告公司人員拉進原告公司倉庫裡面，沒有人特別去點收，但每月月底會由倉庫盤點，109年4月，加得公司生產的貨品一樣在路竹廠交給原告公司，沒有改到永安廠過，因為109年4月29、30日發生爭議事情，原告公司無法進場，我就沒有看到他們有盤點，盤點時會有盤點表，原告公司要蓋章等語（見本院卷四第412頁），參諸陳浩鳴原為原告公司員工，發生109年5月2日爭議事件後，其即轉至龍業百起公司工作，是其身為原告、龍業百起公司之員工，即無偏頗任何一方之必要，其證詞即堪採信。而由上開證人之證詞，足見加得公司主張：原告公司在109年3月就把倉庫搬遷到永安廠，其已將貨品交付至原告公司永安廠云云，要屬虛妄，原告公司之倉庫至109年5月2日發生衝突前均位於路竹廠，是加得公司自無將貨品交付至永安廠之可能，其主張已交貨完畢，要屬不能採信。
　⑶又依上開證人證詞，原告公司因與加得公司同位於系爭房屋辦公、交貨，故未每天盤點，而係每月月底盤點，並於盤點後由原告交付盤點表及蓋章，以資證明貨品已完全交付，而銷貨單及發票均只是紙上作業，並不能證明貨品已完全進入原告公司倉庫，數量及品項均正確，故加得公司僅能提出銷貨單及發票，不能提出109年4月貨品之盤點表，即難認已盡舉證責任。而於109年5月2日發生吳幸忠帶人阻止原告公司進入系爭房屋之情事，依證人之證詞，堪認就109年4月之訂貨，原告公司無法盤點加得公司是否確實出貨，而加得公司持續在系爭房屋內辦公，其公司股東結構與龍業百起公司高度重疊，是加得公司之人員得接觸系爭房屋之倉庫而原告公司之人員則否，目前該倉庫內之庫存是否同於109年5月2日之狀況，亦屬有疑，加得公司亦未就此提出相關證明，故加得公司對於已交貨予原告公司一事，即屬不能證明，自無從向原告公司請求給付6,671,422元之加工貨款。
　⒋綜上，加得公司主張抵銷之加工貨款債權既不能證明其存在，其與原告公司間之租賃契約亦因未給付租金而終止，原告依兩造租約向加得公司主張109年5月2日至110年2月27日之租金，及110年2月28日至111年3月29日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兩造不爭執以每月210,000元計算，共23月，計4,830,000元（210,000×23＝4,830,000），即有理由，應予准許。
八、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龍業百起公司給付10,867,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因龍業百起公司業已清償，其主張即無理由，應予駁回；惟其另依租賃契約及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加得公司給付4,83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0年2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九、原告就其對加得公司勝訴部分，因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免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而對龍業百起公司敗訴部分，因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依據，應併予駁回。
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敘。
十一、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4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張琬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4　　日
　　　　　　　　　　　　　　　書記官 簡鴻雅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重訴字第62號

原      告  台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炳宏  

訴訟代理人  楊譜諺律師

複代理人    鄭健宏律師

            李佳叡律師

被      告  龍業百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煥平  

被      告  加得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忠衛  

上  1   人

訴訟代理人  劉家榮律師

複代理人    陳富絹律師

被告共同

訴訟代理人  梁凱富律師

            王俞倫律師

上開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2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加得科技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肆佰捌拾參萬元，及自

民國一一０年二月二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

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加得科技有限公司負擔十分之三，餘由原告負擔

。

本判決第一項原告以新臺幣壹佰陸拾壹萬元為被告加得科技有限

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加得科技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

肆佰捌拾參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

    ，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

    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

    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

    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分別定有明文

    。查本件被告加得科技有限公司（下稱加得公司）之法定代

    理人原為鄭蒲，嗣於訴訟程序中變更為吳忠衛，業據原告具

    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二第79頁），核無不合，應予准

    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者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者、因情事變更而以他項聲明代最初之聲明

    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4款定有明文

    。本件原告原請求：㈠被告龍業百起有限公司（下稱龍業百

    起公司）應將門牌號碼高雄市路○區○○○路000號房屋（下稱

    系爭房屋）面積3分之2遷讓返還原告。㈡龍業百起公司應給

    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785,000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民國110 年

    1 月1 日起至騰空遷讓交還前項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

    472,500 元。㈢加得公司應將系爭房屋面積3 分之1 遷讓返

    還原告。㈣加得公司應給付原告1,680,000 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11

    0 年1 月1 日起至騰空遷讓交還第一項房屋之日止，按月給

    付原告210,000 元。嗣於訴訟進行中，因原告與其出租人就

    系爭房屋之租約已終止，是原告多次變更、追加、縮減聲明

    後，其聲明更改為：㈠龍業百起公司應給付原告10,867,500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㈡加得公司應給付原告4,83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經核原告

    嗣後變更聲明之訴，與其原訴所主張之基礎事實同一，且係

    因原告起訴後之客觀情形顯然變更，原告以上開聲明代替原

    先之聲明，核與上開規定相符，自應准許。

三、原告主張：

　㈠訴外人吳錠樺原係原告之董事長，並為龍業百起公司、加得

    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訴外人吳幸忠為吳錠樺之胞弟，為原告

    之前副董事長；龍業百起公司法定代理人林煥平、加得公司

    法定代理人吳忠衛均為原告之前員工，加得公司前法定代理

    人鄭蒲為原告前副總經理。茲因原告之單一法人股東日本株

    式会社カナイ（中文社名：日商金井株式會社）於109 年4 月2

    9日解任吳錠樺董事職務改選董事長，然吳錠樺拒不交出原

    告包括印鑑章、銀行存摺暨印章及部分契約正本等重要資料

    ，經原告提出訴訟勝訴後始取回。系爭房屋係原告向信雄興

    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信雄公司）承租，並轉租廠房面積3 

    分之1 予加得公司，剩餘廠房面積3 分之2係作為辦公室、

    加工廠房及倉儲使用。詎於109 年5 月2 日14時許，吳幸忠

    帶自稱係龍業百起公司人員之不明人士擅自闖入系爭房屋，

    要求在場之原告員工悉數離開不得進入，經員工報警處理，

    龍業百起公司宣稱已與原告簽約而為系爭房屋之承租人，租

    期自109 年5 月4 日起至114 年4 月30日止計5 年，然其提

    出之租約係偽造。龍業百起公司自109 年5 月2 日起即占有

    使用系爭房屋迄今，自應給付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以每月租金450,000元、含稅金額472,500 元計算，龍業百

    起公司自109 年5 月2 日起至111 年3月29日原告與信雄公

    司終止租約為止，占有使用系爭房屋共23月，爰請求龍業百

    起公司給付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0,867,500元（計算

    式：472,500 元/ 月×23 個月）。龍業百起公司雖主張已提

    存上開款項並經原告領取，但龍業百起公司在109年5月2日

    將原告公司人員驅逐後侵占原告位於系爭房屋之庫存，造成

    原告損失52,935,495元，目前原告對龍業百起提出損害賠償

    之訴審理中，上開提存之金額係抵銷上開損失，原告仍得向

    龍業百起公司請求上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㈡加得公司雖與原告間定有租約，惟被告加得公司僅得使用系

    爭房屋面積3 分之1 之廠區，其餘廠區應由原告使用收益，

    加得公司於109 年5 月2 日起即拒絕讓原告之員工進入系爭

    房屋，原告於109 年5 月3 日已至系爭房屋門口張貼公告與

    加得公司終止租約關係，並於109 年5 月4 日以存證信函發

    函予加得公司重申終止租約之旨，足見原告與加得公司間已

    無租賃關係存在。退步言之，縱加得公司與原告間仍有租約

    存在，惟加得公司未依法、依約給付租金已逾8 個月，經催

    告仍拒不給付，原告自得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作為終止租約

    之意思表示，命加得公司於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算7 日

    內限期給付租金，逾期未給付，原告自得以此為由，對加得

    公司終止租約。既原告與加得公司間並無租賃關係存在，加

    得公司自109 年5 月2 日起即占有使用系爭房屋迄今，自應

    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以每月租金200,000 元、含稅

    金額210,000 元計算，加得公司自109 年5 月2 日起至111 

    年3月29日止計23 個月占有使用系爭房屋，爰請求加得公司

    給付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4,830,000元（計算式：210

    ,000 元/ 月×23 個月＝4,830,000元）。為此，爰依上揭法

    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龍業百起公司應給付

    原告10,867,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加得公司應給付原告4,830,000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

    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四、被告之答辯：

　㈠龍業百起公司則以：龍業百起公司係合法向原告承租系爭房

    屋，並自109年5月起，每月提存472,500元租金，原告業已

    領取109年5月至111年3月提存款項共10,867,500元，原告已

    無從向龍業百起公司請求任何租金或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龍業百起公司提存之原因事實為「提存人向受取權人承租

    下列不動產，應給付租金，因受取權人遲延受領，依民法第

    326條辦理提存。」，明確記載提存之原因及事實，原告收

    受時，亦知悉龍業百起公司提存之原因及事實，自不生原告

    選擇用於抵銷其他債務之問題。而原告辯稱對龍業百起公司

    另有52,935,495元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一事，龍業百起

    公司否認之，原告主張自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

    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聲請免為假

    執行。

　㈡加得公司則以：加得公司並未有未依約使用系爭房屋之情事

    ，其否認有阻止原告公司人員於109年5月2日進入系爭房屋

    ，原告主張於109年5月3日終止與加得公司之租約，要無理

    由，不生終止租約之效果。另原告公司於109年4月委請加得

    公司進行鏈帶螺絲加工，加得公司已經完工交貨予原告，並

    開立發票予原告公司請款，原告自應給付加得公司加工貨款

    6,671,422元，加得公司主張與原告之租金債權4,830,000元

    相互抵銷，原告公司自無從向加得公司請求任何租金等語，

    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

    供擔保，聲請免為假執行。

五、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吳錠樺原係原告公司之董事長；吳幸忠為吳錠樺之胞弟，為

    原告公司之前副董事長；林煥平為原告公司之前員工兼任龍

    業百起公司之負責人；鄭蒲為原告之前副總經理兼任加得公

    司之前負責人，吳忠衛為原告之前員工及加得公司現負責人

    。

　㈡原告之單一法人股東日本株式会社カナイ（按：中文社名：日商

    金井株式會社）於109 年4 月29日解任吳錠樺董事職務改選

    董事長。

　㈢原告於104 年起，其廠房即系爭房屋係向信雄公司承租，並

    於承租系爭房屋後，原告轉租廠房面積3 分之1 予加得公司

    ，剩餘廠房面積3 分之2 係作為辦公室、加工廠房及倉儲使

    用。於109 年5 月2 日14時許，吳幸忠帶不明人員，要求在

    場之原告員工悉數離開不得進入，自該日起，原告即不再占

    有使用系爭房屋。

　㈣原告向信雄公司承租系爭房屋之租金為每月65萬元，其租約

    終止日為111 年3 月29日，租約終止前之租金，原告已給付

    予信雄公司，且此部分事實業經本院111 年重訴字第160 號

    確定判決認定在案。

　㈤龍業百起公司自109 年5 月1 日起占用系爭房屋3 分之2 面

    積，其受有利益相當於每月472,500元，龍業百起公司已提

    存之金額，業經原告領取10,867,500元（依每月472,500元

    計算，共計23個月）。

　㈥加得公司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3 分之1 面積之租金含稅為210

    ,000元，自109 年5 月1 日起即未再給付原告，之前之租金

    已給付，自109 年5 月2 日起至111 年3 月29日止，共計23

    個月，計4,830,000 元之租金或占有利益尚未給付原告。

六、本件之爭點為：

　㈠龍業百起公司主張自109 年5 月2 日至111年3 月29日間就系

    爭房屋應向原告返還之占有利益已經清償完畢，有無理由？

    原告主張領取之提存金額係抵銷原告另向龍業百起公司主張

    之52,935,495 元損害賠償請求權，此部分債權尚未清償，

    有無理由？原告是否得再向龍業百起公司主張此期間占有利

    益之返還？

　㈡原告主張對加得公司之租約已終止？有無理由？自何時起終

    止？

　㈢加得公司主張原告尚有6,671,422元之加工款債權未給付，有

    無理由？其主張以此抵銷就系爭房屋之占有利益或租金，是

    否有據？原告是否尚得向加得公司請求若干租金或占有利益

    ？其金額若干？

七、本件得心證之理由：

　㈠龍業百起公司部分：

　⒈關於原告主張：其向信雄公司所承租之系爭房屋，自109年5

    月2日即為龍業百起公司所占用，其自該日起即無法進入系

    爭房屋，而龍業百起公司占用系爭房屋3分之2面積，其每月

    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472,500元，而原告與信雄公司之租約

    於111年3月29日終止等情，為龍業百起公司所不爭執，兩造

    雖對龍業百起公司占用期間係基於合法之租賃契約或無權占

    用一節有所爭執，惟龍業百起公司應給付原告自109年5月2

    日至111年3月29日間之占有利益，其利益應以每月472,500

    元計算，故龍業百起公司應給付原告之金額為10,867,500元

    （472,500×23＝10,872,500），而龍業百起公司就上開金額

    業已提存，而原告亦已領取完畢一事，為兩造所不爭執，是

    龍業百起公司無論係基於租賃契約，或係因無權占有應返還

    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其就此段期間之占有利益，對原告

    應付之給付義務，均已清償完畢，原告不得再向龍業百起公

    司請求。

　⒉按對於一人負擔數宗債務而其給付之種類相同者，如清償人

    所提出之給付，不足清償全部債額時，由清償人於清償時，

    指定其應抵充之債務，民法第321 條定有明文；又按消費借

    貸之借用人主張借款業已清償，而貸與人主張借用人此項清

    償之款項，係屬另筆債務，並非系爭借款時，依舉證責任分

    配之原則，應由貸與人就另筆債務之存在負舉證責任，最高

    法院73年台上字第2383號著有判決。原告雖陳稱：其對於龍

    業百起公司尚有52,935,495元之侵占庫存之損害賠償債權，

    其領取上開提存款，係為抵銷上開請求，並非領取相當於租

    金之不當得利等語，惟縱使龍業百起公司對原告負有多筆債

    務，其給付之種類相同，依前開條文，龍業百起公司既為清

    償人，自得於清償時，指定其應抵充之債務，其提存書上記

    載：「提存人向受取權人承租下列不動產，應給付○年○月○

    日至○年○月○日租金，因受取權人遲延受領，依民法第326條

    辦理提存。房屋坐落：高雄市路○區○○○路000號」等語（見

    本院卷一第119-165頁），是龍業百起公司已指定該筆提存

    款項係優先抵充其占有系爭房屋之利益，原告自不能主張其

    抵充者係他筆債務；又龍業百起公司既主張對原告之債務已

    清償，則原告若辯稱該筆款項所清償者乃其他債權，依上開

    舉證分配原則，原告就他筆債權亦負有舉證責任，惟該損害

    賠償債權為龍業百起公司所否認（見本院卷四第431頁），

    其目前仍在本院另案審理中，故該損害賠償債權之存在，尚

    待證明，是原告主張龍業百起公司係清償該筆損害賠償債權

    云云，亦屬無據，要非可採。

　㈡加得公司部分：

　⒈加得公司與原告間存有系爭房屋3分之1面積之租賃契約，每

    月租金210,000元（含稅）一事，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租

    賃契約書在卷可參（見審重訴卷第49、50頁），原告雖主張

    ：加得公司於109年5月2日拒絕讓原告員工進入系爭房屋，

    原告已於109年5月3日在系爭門口張貼公告終止與加得公司

    之租約關係等語，惟加得公司否認有阻止原告進入系爭房屋

    之情事。參諸原告所主張當日阻止原告公司進入系爭房屋之

    人，係「吳幸忠帶自稱龍業百起公司人員之不明人士」（見

    本院卷一第385頁），而吳幸忠為吳錠樺之胞弟，為原告之

    前副董事長，僅得認此事與龍業百起公司有關，並未見其與

    加得公司之關係，原告雖主張吳錠樺實際上得控制加得公司

    ，對其具有實質影響力，惟其並未證明本件吳幸忠之行為係

    加得公司之人員或經加得公司授權之人為之，是其主張依民

    法第438條第2項終止與加得公司間之租約，尚難認為有據。

　⒉按承租人租金支付有遲延者，出租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承

    租人支付租金，如承租人於其期限內不為支付，出租人得終

    止契約。租賃物為房屋者，遲付租金之總額，非達2個月之

    租額，不得依前項之規定，終止契約，民法第440 條第1、2

    項前段定有明文。參諸加得公司自109年5月起即未再給付原

    告租金一事，為加得公司所不爭執，而加得公司主張對原告

    有6,671,422元之加工款債權，並主張以此債權抵銷租金，

    故拒絕給付租金一事，有加得公司109年8月10日存證信函在

    卷可參（見審重訴卷第77、79頁），惟原告否認有上開加工

    款債權存在，加得公司又未能舉證證明上開加工款債權存在

    （詳後述），是加得公司至原告起訴時，遲延給付租金業已

    達2個月以上之租額，原告主張以起訴狀限期加得公司7日內

    給付，逾期未給付租金，原告公司以此起訴狀對加得公司終

    止租約，即屬有據，是加得公司拒絕給付租金，兩造之租約

    於加得公司110年2月19日收受起訴狀繕本翌日起7日即110年

    2月27日終止（見審重訴卷第113頁）。

　⒊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加得公司主張對原告有

    加工款債權，並執之與原告之租金債權相互抵銷，自應由加

    得公司就加工款債權存在一事負舉證責任。經查：

　⑴加得公司雖陳稱：原告對其有109年4月之加工款債權6,671,4

    22元尚未給付等語，並提出發票及銷貨單資為證明（見本院

    卷一第183-315頁），惟原告主張：上開銷貨單係加得公司

    自行製作，要無從證明其已交貨，而發票係吳錠樺拒絕交出

    原告公司印章期間所收取並進行申報作業，事後要折讓需要

    兩造蓋章，故原告無法單方作業撤銷，此亦不能證明加得公

    司有交貨之事實等語。參諸原告公司在109年4月29日解任吳

    錠樺職務並改選董事長後，吳錠樺拒不交出印鑑章、存摺等

    重要資料，經原告提出返還印章之訴，經本院109年度訴字

    第743號於110年2月26日判決吳錠樺應交出印章，並經臺灣

    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於110年9月1日以110年度上字第128號駁

    回上訴後確定一節，有上開判決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

    371-377頁），是原告上開主張，並非無據，況解任吳錠樺

    職務不久，旋即發生109年5月2日龍業百起公司人員阻止原

    告公司員工進入系爭房屋之事件，原告主張其存放在系爭房

    屋之存貨，均因此無從接近及使用，加得公司主張之加工款

    債權訂貨期間恰於109年4月，此段時間正值兩造公司發生系

    爭房屋使用權限爭執及經營權交接紛亂之際，加得公司是否

    有遵循通常定貨流程並確實交貨，即屬有疑，其自應對於已

    確實交貨予原告一事負舉證之責，而不能以其自行製作之文

    書或原告先前定貨之資料，即認其已盡交付貨物之責。

　⑵參諸兩造之交貨地點，原告自110年8月17日言詞辯論期日起

    ，即稱：上開鏈帶螺絲加工半成品，係由原告於永安廠將半

    成品運到路竹廠（即系爭房屋所在處）交由加得公司加工後

    ，同在系爭房屋之加得公司，於該處將成品交付給原告公司

    廠房，由原告公司辦理出口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86頁），

    其自始均主張交貨地點為路竹廠，而加得公司於訴訟歷程中

    均未見否認上情，惟於113年4月19日始首次辯稱：此批貨物

    係原告於109年3月搬遷至永安廠後交付，故已交付至永安廠

    云云（見本院卷二第418頁），此經原告否認稱：我們倉庫

    從頭到尾都在路竹廠，而沒有搬到永安廠，永安廠根本沒有

    倉庫可放得下這些貨物等語。此經證人即原告路竹廠廠長陳

    浩鳴到庭證稱：加得公司每天成品生產完成後，產生銷貨單

    ，拿給原告公司採購登打，表示貨已經完成進入原告公司倉

    庫，加得公司生管就會將銷貨單交給加得公司會計，打請款

    單開發票向原告公司請款，但貨是每天完成後放在固定位置

    ，由原告公司人員拉進原告公司倉庫裡面，沒有人特別去點

    收，但每月月底會由倉庫盤點，109年4月，加得公司生產的

    貨品一樣在路竹廠交給原告公司，沒有改到永安廠過，因為

    109年4月29、30日發生爭議事情，原告公司無法進場，我就

    沒有看到他們有盤點，盤點時會有盤點表，原告公司要蓋章

    等語（見本院卷四第412頁），參諸陳浩鳴原為原告公司員

    工，發生109年5月2日爭議事件後，其即轉至龍業百起公司

    工作，是其身為原告、龍業百起公司之員工，即無偏頗任何

    一方之必要，其證詞即堪採信。而由上開證人之證詞，足見

    加得公司主張：原告公司在109年3月就把倉庫搬遷到永安廠

    ，其已將貨品交付至原告公司永安廠云云，要屬虛妄，原告

    公司之倉庫至109年5月2日發生衝突前均位於路竹廠，是加

    得公司自無將貨品交付至永安廠之可能，其主張已交貨完畢

    ，要屬不能採信。

　⑶又依上開證人證詞，原告公司因與加得公司同位於系爭房屋

    辦公、交貨，故未每天盤點，而係每月月底盤點，並於盤點

    後由原告交付盤點表及蓋章，以資證明貨品已完全交付，而

    銷貨單及發票均只是紙上作業，並不能證明貨品已完全進入

    原告公司倉庫，數量及品項均正確，故加得公司僅能提出銷

    貨單及發票，不能提出109年4月貨品之盤點表，即難認已盡

    舉證責任。而於109年5月2日發生吳幸忠帶人阻止原告公司

    進入系爭房屋之情事，依證人之證詞，堪認就109年4月之訂

    貨，原告公司無法盤點加得公司是否確實出貨，而加得公司

    持續在系爭房屋內辦公，其公司股東結構與龍業百起公司高

    度重疊，是加得公司之人員得接觸系爭房屋之倉庫而原告公

    司之人員則否，目前該倉庫內之庫存是否同於109年5月2日

    之狀況，亦屬有疑，加得公司亦未就此提出相關證明，故加

    得公司對於已交貨予原告公司一事，即屬不能證明，自無從

    向原告公司請求給付6,671,422元之加工貨款。

　⒋綜上，加得公司主張抵銷之加工貨款債權既不能證明其存在

    ，其與原告公司間之租賃契約亦因未給付租金而終止，原告

    依兩造租約向加得公司主張109年5月2日至110年2月27日之

    租金，及110年2月28日至111年3月29日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

    利，兩造不爭執以每月210,000元計算，共23月，計4,830,0

    00元（210,000×23＝4,830,000），即有理由，應予准許。

八、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龍業百起公司給

    付10,867,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5％計算之利息，因龍業百起公司業已清償，其主張即無理

    由，應予駁回；惟其另依租賃契約及民法第179條規定，請

    求加得公司給付4,83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0

    年2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

九、原告就其對加得公司勝訴部分，因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宣告

    准、免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

    許之。而對龍業百起公司敗訴部分，因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

    依據，應併予駁回。

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

    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敘。

十一、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4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張琬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4　　日

　　　　　　　　　　　　　　　書記官 簡鴻雅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重訴字第62號

原      告  台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炳宏  

訴訟代理人  楊譜諺律師

複代理人    鄭健宏律師

            李佳叡律師

被      告  龍業百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煥平  

被      告  加得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忠衛  

上  1   人

訴訟代理人  劉家榮律師

複代理人    陳富絹律師

被告共同

訴訟代理人  梁凱富律師

            王俞倫律師

上開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加得科技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肆佰捌拾參萬元，及自民國一一０年二月二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加得科技有限公司負擔十分之三，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原告以新臺幣壹佰陸拾壹萬元為被告加得科技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加得科技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肆佰捌拾參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加得科技有限公司（下稱加得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鄭蒲，嗣於訴訟程序中變更為吳忠衛，業據原告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二第79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者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因情事變更而以他項聲明代最初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4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請求：㈠被告龍業百起有限公司（下稱龍業百起公司）應將門牌號碼高雄市路○區○○○路0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面積3分之2遷讓返還原告。㈡龍業百起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785,000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民國110 年1 月1 日起至騰空遷讓交還前項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472,500 元。㈢加得公司應將系爭房屋面積3 分之1 遷讓返還原告。㈣加得公司應給付原告1,680,000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110 年1 月1 日起至騰空遷讓交還第一項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210,000 元。嗣於訴訟進行中，因原告與其出租人就系爭房屋之租約已終止，是原告多次變更、追加、縮減聲明後，其聲明更改為：㈠龍業百起公司應給付原告10,867,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加得公司應給付原告4,83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經核原告嗣後變更聲明之訴，與其原訴所主張之基礎事實同一，且係因原告起訴後之客觀情形顯然變更，原告以上開聲明代替原先之聲明，核與上開規定相符，自應准許。

三、原告主張：

　㈠訴外人吳錠樺原係原告之董事長，並為龍業百起公司、加得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訴外人吳幸忠為吳錠樺之胞弟，為原告之前副董事長；龍業百起公司法定代理人林煥平、加得公司法定代理人吳忠衛均為原告之前員工，加得公司前法定代理人鄭蒲為原告前副總經理。茲因原告之單一法人股東日本株式会社カナイ（中文社名：日商金井株式會社）於109 年4 月29日解任吳錠樺董事職務改選董事長，然吳錠樺拒不交出原告包括印鑑章、銀行存摺暨印章及部分契約正本等重要資料，經原告提出訴訟勝訴後始取回。系爭房屋係原告向信雄興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信雄公司）承租，並轉租廠房面積3 分之1 予加得公司，剩餘廠房面積3 分之2係作為辦公室、加工廠房及倉儲使用。詎於109 年5 月2 日14時許，吳幸忠帶自稱係龍業百起公司人員之不明人士擅自闖入系爭房屋，要求在場之原告員工悉數離開不得進入，經員工報警處理，龍業百起公司宣稱已與原告簽約而為系爭房屋之承租人，租期自109 年5 月4 日起至114 年4 月30日止計5 年，然其提出之租約係偽造。龍業百起公司自109 年5 月2 日起即占有使用系爭房屋迄今，自應給付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以每月租金450,000元、含稅金額472,500 元計算，龍業百起公司自109 年5 月2 日起至111 年3月29日原告與信雄公司終止租約為止，占有使用系爭房屋共23月，爰請求龍業百起公司給付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0,867,500元（計算式：472,500 元/ 月×23 個月）。龍業百起公司雖主張已提存上開款項並經原告領取，但龍業百起公司在109年5月2日將原告公司人員驅逐後侵占原告位於系爭房屋之庫存，造成原告損失52,935,495元，目前原告對龍業百起提出損害賠償之訴審理中，上開提存之金額係抵銷上開損失，原告仍得向龍業百起公司請求上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㈡加得公司雖與原告間定有租約，惟被告加得公司僅得使用系爭房屋面積3 分之1 之廠區，其餘廠區應由原告使用收益，加得公司於109 年5 月2 日起即拒絕讓原告之員工進入系爭房屋，原告於109 年5 月3 日已至系爭房屋門口張貼公告與加得公司終止租約關係，並於109 年5 月4 日以存證信函發函予加得公司重申終止租約之旨，足見原告與加得公司間已無租賃關係存在。退步言之，縱加得公司與原告間仍有租約存在，惟加得公司未依法、依約給付租金已逾8 個月，經催告仍拒不給付，原告自得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作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命加得公司於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算7 日內限期給付租金，逾期未給付，原告自得以此為由，對加得公司終止租約。既原告與加得公司間並無租賃關係存在，加得公司自109 年5 月2 日起即占有使用系爭房屋迄今，自應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以每月租金200,000 元、含稅金額210,000 元計算，加得公司自109 年5 月2 日起至111 年3月29日止計23 個月占有使用系爭房屋，爰請求加得公司給付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4,830,000元（計算式：210,000 元/ 月×23 個月＝4,830,000元）。為此，爰依上揭法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龍業百起公司應給付原告10,867,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加得公司應給付原告4,83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四、被告之答辯：

　㈠龍業百起公司則以：龍業百起公司係合法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並自109年5月起，每月提存472,500元租金，原告業已領取109年5月至111年3月提存款項共10,867,500元，原告已無從向龍業百起公司請求任何租金或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龍業百起公司提存之原因事實為「提存人向受取權人承租下列不動產，應給付租金，因受取權人遲延受領，依民法第326條辦理提存。」，明確記載提存之原因及事實，原告收受時，亦知悉龍業百起公司提存之原因及事實，自不生原告選擇用於抵銷其他債務之問題。而原告辯稱對龍業百起公司另有52,935,495元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一事，龍業百起公司否認之，原告主張自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聲請免為假執行。

　㈡加得公司則以：加得公司並未有未依約使用系爭房屋之情事，其否認有阻止原告公司人員於109年5月2日進入系爭房屋，原告主張於109年5月3日終止與加得公司之租約，要無理由，不生終止租約之效果。另原告公司於109年4月委請加得公司進行鏈帶螺絲加工，加得公司已經完工交貨予原告，並開立發票予原告公司請款，原告自應給付加得公司加工貨款6,671,422元，加得公司主張與原告之租金債權4,830,000元相互抵銷，原告公司自無從向加得公司請求任何租金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聲請免為假執行。

五、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吳錠樺原係原告公司之董事長；吳幸忠為吳錠樺之胞弟，為原告公司之前副董事長；林煥平為原告公司之前員工兼任龍業百起公司之負責人；鄭蒲為原告之前副總經理兼任加得公司之前負責人，吳忠衛為原告之前員工及加得公司現負責人。

　㈡原告之單一法人股東日本株式会社カナイ（按：中文社名：日商金井株式會社）於109 年4 月29日解任吳錠樺董事職務改選董事長。

　㈢原告於104 年起，其廠房即系爭房屋係向信雄公司承租，並於承租系爭房屋後，原告轉租廠房面積3 分之1 予加得公司，剩餘廠房面積3 分之2 係作為辦公室、加工廠房及倉儲使用。於109 年5 月2 日14時許，吳幸忠帶不明人員，要求在場之原告員工悉數離開不得進入，自該日起，原告即不再占有使用系爭房屋。

　㈣原告向信雄公司承租系爭房屋之租金為每月65萬元，其租約終止日為111 年3 月29日，租約終止前之租金，原告已給付予信雄公司，且此部分事實業經本院111 年重訴字第160 號確定判決認定在案。

　㈤龍業百起公司自109 年5 月1 日起占用系爭房屋3 分之2 面積，其受有利益相當於每月472,500元，龍業百起公司已提存之金額，業經原告領取10,867,500元（依每月472,500元計算，共計23個月）。

　㈥加得公司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3 分之1 面積之租金含稅為210,000元，自109 年5 月1 日起即未再給付原告，之前之租金已給付，自109 年5 月2 日起至111 年3 月29日止，共計23個月，計4,830,000 元之租金或占有利益尚未給付原告。

六、本件之爭點為：

　㈠龍業百起公司主張自109 年5 月2 日至111年3 月29日間就系爭房屋應向原告返還之占有利益已經清償完畢，有無理由？原告主張領取之提存金額係抵銷原告另向龍業百起公司主張之52,935,495 元損害賠償請求權，此部分債權尚未清償，有無理由？原告是否得再向龍業百起公司主張此期間占有利益之返還？

　㈡原告主張對加得公司之租約已終止？有無理由？自何時起終止？

　㈢加得公司主張原告尚有6,671,422元之加工款債權未給付，有無理由？其主張以此抵銷就系爭房屋之占有利益或租金，是否有據？原告是否尚得向加得公司請求若干租金或占有利益？其金額若干？

七、本件得心證之理由：

　㈠龍業百起公司部分：

　⒈關於原告主張：其向信雄公司所承租之系爭房屋，自109年5月2日即為龍業百起公司所占用，其自該日起即無法進入系爭房屋，而龍業百起公司占用系爭房屋3分之2面積，其每月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472,500元，而原告與信雄公司之租約於111年3月29日終止等情，為龍業百起公司所不爭執，兩造雖對龍業百起公司占用期間係基於合法之租賃契約或無權占用一節有所爭執，惟龍業百起公司應給付原告自109年5月2日至111年3月29日間之占有利益，其利益應以每月472,500元計算，故龍業百起公司應給付原告之金額為10,867,500元（472,500×23＝10,872,500），而龍業百起公司就上開金額業已提存，而原告亦已領取完畢一事，為兩造所不爭執，是龍業百起公司無論係基於租賃契約，或係因無權占有應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其就此段期間之占有利益，對原告應付之給付義務，均已清償完畢，原告不得再向龍業百起公司請求。

　⒉按對於一人負擔數宗債務而其給付之種類相同者，如清償人所提出之給付，不足清償全部債額時，由清償人於清償時，指定其應抵充之債務，民法第321 條定有明文；又按消費借貸之借用人主張借款業已清償，而貸與人主張借用人此項清償之款項，係屬另筆債務，並非系爭借款時，依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應由貸與人就另筆債務之存在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2383號著有判決。原告雖陳稱：其對於龍業百起公司尚有52,935,495元之侵占庫存之損害賠償債權，其領取上開提存款，係為抵銷上開請求，並非領取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等語，惟縱使龍業百起公司對原告負有多筆債務，其給付之種類相同，依前開條文，龍業百起公司既為清償人，自得於清償時，指定其應抵充之債務，其提存書上記載：「提存人向受取權人承租下列不動產，應給付○年○月○日至○年○月○日租金，因受取權人遲延受領，依民法第326條辦理提存。房屋坐落：高雄市路○區○○○路000號」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19-165頁），是龍業百起公司已指定該筆提存款項係優先抵充其占有系爭房屋之利益，原告自不能主張其抵充者係他筆債務；又龍業百起公司既主張對原告之債務已清償，則原告若辯稱該筆款項所清償者乃其他債權，依上開舉證分配原則，原告就他筆債權亦負有舉證責任，惟該損害賠償債權為龍業百起公司所否認（見本院卷四第431頁），其目前仍在本院另案審理中，故該損害賠償債權之存在，尚待證明，是原告主張龍業百起公司係清償該筆損害賠償債權云云，亦屬無據，要非可採。

　㈡加得公司部分：

　⒈加得公司與原告間存有系爭房屋3分之1面積之租賃契約，每月租金210,000元（含稅）一事，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租賃契約書在卷可參（見審重訴卷第49、50頁），原告雖主張：加得公司於109年5月2日拒絕讓原告員工進入系爭房屋，原告已於109年5月3日在系爭門口張貼公告終止與加得公司之租約關係等語，惟加得公司否認有阻止原告進入系爭房屋之情事。參諸原告所主張當日阻止原告公司進入系爭房屋之人，係「吳幸忠帶自稱龍業百起公司人員之不明人士」（見本院卷一第385頁），而吳幸忠為吳錠樺之胞弟，為原告之前副董事長，僅得認此事與龍業百起公司有關，並未見其與加得公司之關係，原告雖主張吳錠樺實際上得控制加得公司，對其具有實質影響力，惟其並未證明本件吳幸忠之行為係加得公司之人員或經加得公司授權之人為之，是其主張依民法第438條第2項終止與加得公司間之租約，尚難認為有據。

　⒉按承租人租金支付有遲延者，出租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承租人支付租金，如承租人於其期限內不為支付，出租人得終止契約。租賃物為房屋者，遲付租金之總額，非達2個月之租額，不得依前項之規定，終止契約，民法第440 條第1、2項前段定有明文。參諸加得公司自109年5月起即未再給付原告租金一事，為加得公司所不爭執，而加得公司主張對原告有6,671,422元之加工款債權，並主張以此債權抵銷租金，故拒絕給付租金一事，有加得公司109年8月10日存證信函在卷可參（見審重訴卷第77、79頁），惟原告否認有上開加工款債權存在，加得公司又未能舉證證明上開加工款債權存在（詳後述），是加得公司至原告起訴時，遲延給付租金業已達2個月以上之租額，原告主張以起訴狀限期加得公司7日內給付，逾期未給付租金，原告公司以此起訴狀對加得公司終止租約，即屬有據，是加得公司拒絕給付租金，兩造之租約於加得公司110年2月19日收受起訴狀繕本翌日起7日即110年2月27日終止（見審重訴卷第113頁）。

　⒊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加得公司主張對原告有加工款債權，並執之與原告之租金債權相互抵銷，自應由加得公司就加工款債權存在一事負舉證責任。經查：

　⑴加得公司雖陳稱：原告對其有109年4月之加工款債權6,671,422元尚未給付等語，並提出發票及銷貨單資為證明（見本院卷一第183-315頁），惟原告主張：上開銷貨單係加得公司自行製作，要無從證明其已交貨，而發票係吳錠樺拒絕交出原告公司印章期間所收取並進行申報作業，事後要折讓需要兩造蓋章，故原告無法單方作業撤銷，此亦不能證明加得公司有交貨之事實等語。參諸原告公司在109年4月29日解任吳錠樺職務並改選董事長後，吳錠樺拒不交出印鑑章、存摺等重要資料，經原告提出返還印章之訴，經本院109年度訴字第743號於110年2月26日判決吳錠樺應交出印章，並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於110年9月1日以110年度上字第128號駁回上訴後確定一節，有上開判決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371-377頁），是原告上開主張，並非無據，況解任吳錠樺職務不久，旋即發生109年5月2日龍業百起公司人員阻止原告公司員工進入系爭房屋之事件，原告主張其存放在系爭房屋之存貨，均因此無從接近及使用，加得公司主張之加工款債權訂貨期間恰於109年4月，此段時間正值兩造公司發生系爭房屋使用權限爭執及經營權交接紛亂之際，加得公司是否有遵循通常定貨流程並確實交貨，即屬有疑，其自應對於已確實交貨予原告一事負舉證之責，而不能以其自行製作之文書或原告先前定貨之資料，即認其已盡交付貨物之責。

　⑵參諸兩造之交貨地點，原告自110年8月17日言詞辯論期日起，即稱：上開鏈帶螺絲加工半成品，係由原告於永安廠將半成品運到路竹廠（即系爭房屋所在處）交由加得公司加工後，同在系爭房屋之加得公司，於該處將成品交付給原告公司廠房，由原告公司辦理出口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86頁），其自始均主張交貨地點為路竹廠，而加得公司於訴訟歷程中均未見否認上情，惟於113年4月19日始首次辯稱：此批貨物係原告於109年3月搬遷至永安廠後交付，故已交付至永安廠云云（見本院卷二第418頁），此經原告否認稱：我們倉庫從頭到尾都在路竹廠，而沒有搬到永安廠，永安廠根本沒有倉庫可放得下這些貨物等語。此經證人即原告路竹廠廠長陳浩鳴到庭證稱：加得公司每天成品生產完成後，產生銷貨單，拿給原告公司採購登打，表示貨已經完成進入原告公司倉庫，加得公司生管就會將銷貨單交給加得公司會計，打請款單開發票向原告公司請款，但貨是每天完成後放在固定位置，由原告公司人員拉進原告公司倉庫裡面，沒有人特別去點收，但每月月底會由倉庫盤點，109年4月，加得公司生產的貨品一樣在路竹廠交給原告公司，沒有改到永安廠過，因為109年4月29、30日發生爭議事情，原告公司無法進場，我就沒有看到他們有盤點，盤點時會有盤點表，原告公司要蓋章等語（見本院卷四第412頁），參諸陳浩鳴原為原告公司員工，發生109年5月2日爭議事件後，其即轉至龍業百起公司工作，是其身為原告、龍業百起公司之員工，即無偏頗任何一方之必要，其證詞即堪採信。而由上開證人之證詞，足見加得公司主張：原告公司在109年3月就把倉庫搬遷到永安廠，其已將貨品交付至原告公司永安廠云云，要屬虛妄，原告公司之倉庫至109年5月2日發生衝突前均位於路竹廠，是加得公司自無將貨品交付至永安廠之可能，其主張已交貨完畢，要屬不能採信。

　⑶又依上開證人證詞，原告公司因與加得公司同位於系爭房屋辦公、交貨，故未每天盤點，而係每月月底盤點，並於盤點後由原告交付盤點表及蓋章，以資證明貨品已完全交付，而銷貨單及發票均只是紙上作業，並不能證明貨品已完全進入原告公司倉庫，數量及品項均正確，故加得公司僅能提出銷貨單及發票，不能提出109年4月貨品之盤點表，即難認已盡舉證責任。而於109年5月2日發生吳幸忠帶人阻止原告公司進入系爭房屋之情事，依證人之證詞，堪認就109年4月之訂貨，原告公司無法盤點加得公司是否確實出貨，而加得公司持續在系爭房屋內辦公，其公司股東結構與龍業百起公司高度重疊，是加得公司之人員得接觸系爭房屋之倉庫而原告公司之人員則否，目前該倉庫內之庫存是否同於109年5月2日之狀況，亦屬有疑，加得公司亦未就此提出相關證明，故加得公司對於已交貨予原告公司一事，即屬不能證明，自無從向原告公司請求給付6,671,422元之加工貨款。

　⒋綜上，加得公司主張抵銷之加工貨款債權既不能證明其存在，其與原告公司間之租賃契約亦因未給付租金而終止，原告依兩造租約向加得公司主張109年5月2日至110年2月27日之租金，及110年2月28日至111年3月29日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兩造不爭執以每月210,000元計算，共23月，計4,830,000元（210,000×23＝4,830,000），即有理由，應予准許。

八、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龍業百起公司給付10,867,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因龍業百起公司業已清償，其主張即無理由，應予駁回；惟其另依租賃契約及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加得公司給付4,83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0年2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九、原告就其對加得公司勝訴部分，因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免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而對龍業百起公司敗訴部分，因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依據，應併予駁回。

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敘。

十一、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4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張琬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4　　日

　　　　　　　　　　　　　　　書記官 簡鴻雅





